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慧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朱展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詠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志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

偵字第23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

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甲○○、乙○○、丙○○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

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各緩刑貳年。

    犯 罪 事 實

一、戊○○之子即少年陳○偉（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

卷）與丁○○先前有口角及傷害糾紛而心生不悅，戊○○即

於113年1月13日15時36分許，夥同友人甲○○、乙○○及丙

○○共5人，並由甲○○駕駛乙部自小客車搭載乙○○及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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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攜帶球棒1枝（乙○○所有）、鐵條1支及鐵鏈1

條（甲○○所有），而戊○○及其子陳○偉則駕駛另部自小

客車，至嘉義縣○○鄉○○村○○○00號之1前找丁○○理

論，雙方一言不合，戊○○等五人竟共同基於傷害及妨害秩

序之犯意聯絡，由甲○○、乙○○及丙○○分別以徒手或持

球棒、鐵條及鐵鏈，公然在道路旁接續圍毆丁○○至同日15

時58分止，戊○○及陳○偉則在旁助勢，致丁○○受有眶底

閉鎖性骨折、右鼻骨骨折、左側臏骨閉鎖性骨折及身體多處

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丁○○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件被告戊○○、甲○○、乙○○、丙○○所犯均係死刑、

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

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等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均為

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

察官、被告4人之意見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

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4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

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

證人顏泓琇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復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

表、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醫療113年1月17日

診斷證明書、113.04.29慈醫大林文字第1130000876號函暨

檢附診斷證明書及病情說明在卷可稽。綜上，足認被告4人

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一)刑法妨害秩序罪章之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於

　　109年1月17日施行，本次修法理由略謂：「不論其在何處、

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

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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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

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倘三人

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

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

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

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

法功能。……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

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

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

成本罪，予以處罰」，可知修法後之刑法第150條，係不論

被告以何種方式聚集，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均應依法

論處，且各行為人彼此未必認識，亦不以互有犯意聯絡為必

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1人即可

完成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

身並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

犯」；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

法構成要件，必須2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

罪行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

犯」。換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

實行，在概念上必須有2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

所不可或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

為人1人，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

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即2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

與犯罪之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

參與犯罪結社罪、輪姦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

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

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

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

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故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行為人在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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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自擔當不同角色，並依行為之不同而各負相異之刑責，

即各個行為人在犯同一罪名之意思下，必須另具首謀、下手

實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之特別意思。故應跳脫以往觀念，

認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本身即具有獨自不法內

涵，而僅對自己實施之行為各自負責，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

涵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換言之，本罪之不法基礎在於對聚

眾之參與，無論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及在場助勢之人之

行為，均應視為實現本罪之正犯行為，倘因而侵害其他法益

而成立他罪者（如傷害、毀損、恐嚇、殺人、放火、妨害公

務等），自應視情節不同，分別依競合關係或實質數罪併合

處罰。此時，原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首謀、在場助勢之人，

與實際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而犯其他犯罪者，又應回歸刑法

「正犯與共犯」章，依刑法第28條至第31條各規定處理，自

屬當然（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708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323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既將

「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因參與犯罪程度之

不同，而異其刑罰，自不能謂在場助勢之人只要對於「在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行為之

下手實施者」具犯罪內容之認識，即逕認其與「下手實施」

之人因具有犯意聯絡而須共同負「下手實施」之罪責，否則

將使刑法將「下手實施」與「在場助勢」因參與犯罪程度之

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形同虛設。又刑法第150條第1項

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此3種態

樣彼此間並無成立共同正犯餘地，惟上開實務見解及刑法第

150條第2項並無將加重條件排除在共同正犯之外之意，是

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

「在場助勢」此3種態樣彼此間雖無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

惟如聚集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

無論是「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之何者

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

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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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條件。

(三)刑法第150條第2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係就刑法第15

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

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

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

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

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

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

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經查，本件被告戊○

○在現場，堪認其對於被告甲○○、乙○○、丙○○手持球

棒、鐵條及鐵鏈有認識，且上開物品客觀上顯然具有危險

性，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之兇器無疑，而

該當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之加重條件，是其等所為不論下手實施強暴或在場助勢，自

亦均符合前開加重條件。

(四)故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

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

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罪；核被告甲○○、乙○

○、丙○○，則均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

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又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

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

度台上第4231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是刑法第150條以「聚

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爰不在主文加列

「共同」之文字，併此敘明。

(五)被告戊○○與少年陳○偉，就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

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犯

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甲○

○、乙○○、丙○○，就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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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上開

得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

以，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

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

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倘未依該項規

定加重，其法定最輕本刑及最重本刑應無變化，其法定最重

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是如觸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

第1項後段之行為，倘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

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審酌本案發

生之行為地點雖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然本案起因係告訴人

　　於案發前與少年陳○偉有口角及傷害糾紛，被告4人遂而起

意聚集到場，其等犯罪之目的單一，又衝突時間尚屬短暫，

且雖案發時發生肢體衝突然未擴及危害其他公眾，從而，被

告4人之犯罪情節雖妨害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惟並無嚴重

波及公眾或有擴大現象，且告訴人均已對被告4人撤回傷害

之告訴，是本院認為尚均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予以加

重其刑之必要。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4人不思以合法理性

之方式解決問題，因認告訴人有傷害少年陳○偉等情事，謀

求私法解決，竟為本件犯行，對於公眾或他人產生之危害，

誠屬不該，並衡酌被告4人均坦承犯行，犯後已與告訴人達

成調解，並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對於所為有所悔意，暨其等

自陳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96至97頁），

及其等犯罪動機、手段、目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緩刑部分：

    被告戊○○前於106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

嘉交簡字第89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6年10月

　　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1份在卷可查，其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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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之宣告；另被告甲○○、乙○○及丙○○均前未曾因故意

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均良好，有其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參，衡酌被告4人均坦承

犯行，且在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當庭賠償予

告訴人，足見猶知悔改，其等因一時思慮欠週而罹刑章，經

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諒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

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

六、未扣案之球棒1枝、鐵條1支及鐵鏈1條，雖分別為被告乙○

○、甲○○所為，共同犯本件犯罪所用之物，惟並未扣案，

衡諸上開物品價值非鉅，且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規定，各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貳、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雖認被告4人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為傷害行為，

致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載傷勢，因認被告4人均涉犯刑

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4人涉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該罪依同法第287條之規

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

    回本件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佐，揆諸前開規

定，原應為不受理之諭知，然此部分與被告4人前述經本院

論罪科刑部分，應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

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家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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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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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慧玲




            朱展良




            張詠湶




            陳志鴻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甲○○、乙○○、丙○○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各緩刑貳年。
    犯 罪 事 實
一、戊○○之子即少年陳○偉（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與丁○○先前有口角及傷害糾紛而心生不悅，戊○○即於113年1月13日15時36分許，夥同友人甲○○、乙○○及丙○○共5人，並由甲○○駕駛乙部自小客車搭載乙○○及丙○○，以及攜帶球棒1枝（乙○○所有）、鐵條1支及鐵鏈1條（甲○○所有），而戊○○及其子陳○偉則駕駛另部自小客車，至嘉義縣○○鄉○○村○○○00號之1前找丁○○理論，雙方一言不合，戊○○等五人竟共同基於傷害及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由甲○○、乙○○及丙○○分別以徒手或持球棒、鐵條及鐵鏈，公然在道路旁接續圍毆丁○○至同日15時58分止，戊○○及陳○偉則在旁助勢，致丁○○受有眶底閉鎖性骨折、右鼻骨骨折、左側臏骨閉鎖性骨折及身體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丁○○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件被告戊○○、甲○○、乙○○、丙○○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等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4人之意見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4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證人顏泓琇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復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醫療113年1月17日診斷證明書、113.04.29慈醫大林文字第1130000876號函暨檢附診斷證明書及病情說明在卷可稽。綜上，足認被告4人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一)刑法妨害秩序罪章之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於
　　109年1月17日施行，本次修法理由略謂：「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可知修法後之刑法第150條，係不論被告以何種方式聚集，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均應依法論處，且各行為人彼此未必認識，亦不以互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1人即可完成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身並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犯」；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法構成要件，必須2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罪行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犯」。換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實行，在概念上必須有2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所不可或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為人1人，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即2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輪姦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故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行為人在犯罪中各自擔當不同角色，並依行為之不同而各負相異之刑責，即各個行為人在犯同一罪名之意思下，必須另具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之特別意思。故應跳脫以往觀念，認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本身即具有獨自不法內涵，而僅對自己實施之行為各自負責，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涵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換言之，本罪之不法基礎在於對聚眾之參與，無論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及在場助勢之人之行為，均應視為實現本罪之正犯行為，倘因而侵害其他法益而成立他罪者（如傷害、毀損、恐嚇、殺人、放火、妨害公務等），自應視情節不同，分別依競合關係或實質數罪併合處罰。此時，原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首謀、在場助勢之人，與實際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而犯其他犯罪者，又應回歸刑法「正犯與共犯」章，依刑法第28條至第31條各規定處理，自屬當然（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708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既將「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因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自不能謂在場助勢之人只要對於「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行為之下手實施者」具犯罪內容之認識，即逕認其與「下手實施」之人因具有犯意聯絡而須共同負「下手實施」之罪責，否則將使刑法將「下手實施」與「在場助勢」因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形同虛設。又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此3種態樣彼此間並無成立共同正犯餘地，惟上開實務見解及刑法第150條第2項並無將加重條件排除在共同正犯之外之意，是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此3種態樣彼此間雖無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惟如聚集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是「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之何者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
(三)刑法第150條第2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經查，本件被告戊○○在現場，堪認其對於被告甲○○、乙○○、丙○○手持球棒、鐵條及鐵鏈有認識，且上開物品客觀上顯然具有危險性，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之兇器無疑，而該當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加重條件，是其等所為不論下手實施強暴或在場助勢，自亦均符合前開加重條件。
(四)故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罪；核被告甲○○、乙○○、丙○○，則均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又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第4231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是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爰不在主文加列「共同」之文字，併此敘明。
(五)被告戊○○與少年陳○偉，就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甲○○、乙○○、丙○○，就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上開得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倘未依該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輕本刑及最重本刑應無變化，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是如觸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行為，倘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審酌本案發生之行為地點雖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然本案起因係告訴人
　　於案發前與少年陳○偉有口角及傷害糾紛，被告4人遂而起意聚集到場，其等犯罪之目的單一，又衝突時間尚屬短暫，且雖案發時發生肢體衝突然未擴及危害其他公眾，從而，被告4人之犯罪情節雖妨害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惟並無嚴重波及公眾或有擴大現象，且告訴人均已對被告4人撤回傷害之告訴，是本院認為尚均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4人不思以合法理性之方式解決問題，因認告訴人有傷害少年陳○偉等情事，謀求私法解決，竟為本件犯行，對於公眾或他人產生之危害，誠屬不該，並衡酌被告4人均坦承犯行，犯後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對於所為有所悔意，暨其等自陳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96至97頁），及其等犯罪動機、手段、目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緩刑部分：
    被告戊○○前於106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嘉交簡字第89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6年10月
　　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其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另被告甲○○、乙○○及丙○○均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均良好，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參，衡酌被告4人均坦承犯行，且在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當庭賠償予告訴人，足見猶知悔改，其等因一時思慮欠週而罹刑章，經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諒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
六、未扣案之球棒1枝、鐵條1支及鐵鏈1條，雖分別為被告乙○○、甲○○所為，共同犯本件犯罪所用之物，惟並未扣案，衡諸上開物品價值非鉅，且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各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貳、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雖認被告4人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為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載傷勢，因認被告4人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4人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該罪依同法第28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
    回本件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佐，揆諸前開規定，原應為不受理之諭知，然此部分與被告4人前述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應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家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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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詠湶





            陳志鴻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

偵字第23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甲○○、乙○○、丙○○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各緩刑貳年。

    犯 罪 事 實

一、戊○○之子即少年陳○偉（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與

    丁○○先前有口角及傷害糾紛而心生不悅，戊○○即於113年1月

    13日15時36分許，夥同友人甲○○、乙○○及丙○○共5人，並由

    甲○○駕駛乙部自小客車搭載乙○○及丙○○，以及攜帶球棒1枝

    （乙○○所有）、鐵條1支及鐵鏈1條（甲○○所有），而戊○○及

    其子陳○偉則駕駛另部自小客車，至嘉義縣○○鄉○○村○○○00號

    之1前找丁○○理論，雙方一言不合，戊○○等五人竟共同基於

    傷害及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由甲○○、乙○○及丙○○分別以徒

    手或持球棒、鐵條及鐵鏈，公然在道路旁接續圍毆丁○○至同

    日15時58分止，戊○○及陳○偉則在旁助勢，致丁○○受有眶底

    閉鎖性骨折、右鼻骨骨折、左側臏骨閉鎖性骨折及身體多處

    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丁○○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件被告戊○○、甲○○、乙○○、丙○○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

    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

    轄第一審之案件，其等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

    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

    告4人之意見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4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

    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證

    人顏泓琇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復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醫療113年1月17日診

    斷證明書、113.04.29慈醫大林文字第1130000876號函暨檢

    附診斷證明書及病情說明在卷可稽。綜上，足認被告4人之

    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一)刑法妨害秩序罪章之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於

　　109年1月17日施行，本次修法理由略謂：「不論其在何處、

    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

    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

    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

    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倘三人

    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

    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

    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

    ，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

    功能。……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

    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

    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

    罪，予以處罰」，可知修法後之刑法第150條，係不論被告

    以何種方式聚集，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聚集，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均應依法論處

    ，且各行為人彼此未必認識，亦不以互有犯意聯絡為必要，

    合先敘明。

(二)次按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1人即可

    完成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

    身並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

    犯」；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

    法構成要件，必須2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

    罪行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犯」

    。換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實行

    ，在概念上必須有2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所不

    可或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為人

    1人，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性質

    ，尚可分為「聚合犯」，即2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

    罪之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

    犯罪結社罪、輪姦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

    律依其首謀、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

    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

    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

    同正犯之規定。故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行為人在犯罪中各自

    擔當不同角色，並依行為之不同而各負相異之刑責，即各個

    行為人在犯同一罪名之意思下，必須另具首謀、下手實施強

    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之特別意思。故應跳脫以往觀念，認首謀

    、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本身即具有獨自不法內涵，而

    僅對自己實施之行為各自負責，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涵之行

    為視為自己行為。換言之，本罪之不法基礎在於對聚眾之參

    與，無論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及在場助勢之人之行為，

    均應視為實現本罪之正犯行為，倘因而侵害其他法益而成立

    他罪者（如傷害、毀損、恐嚇、殺人、放火、妨害公務等）

    ，自應視情節不同，分別依競合關係或實質數罪併合處罰。

    此時，原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首謀、在場助勢之人，與實際

    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而犯其他犯罪者，又應回歸刑法「正犯與

    共犯」章，依刑法第28條至第31條各規定處理，自屬當然（

    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708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判

    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既將「首謀」、

    「下手實施」、「在場助勢」因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

    其刑罰，自不能謂在場助勢之人只要對於「在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行為之下手實施者

    」具犯罪內容之認識，即逕認其與「下手實施」之人因具有

    犯意聯絡而須共同負「下手實施」之罪責，否則將使刑法將

    「下手實施」與「在場助勢」因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

    其刑罰之規定，形同虛設。又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規定之「

    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此3種態樣彼此間並

    無成立共同正犯餘地，惟上開實務見解及刑法第150條第2項

    並無將加重條件排除在共同正犯之外之意，是以，刑法第15

    0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

    此3種態樣彼此間雖無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惟如聚集三人

    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是「首謀

    」、「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之何者攜帶兇器或其

    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

    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

(三)刑法第150條第2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係就刑法第15

    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

    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

    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

    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

    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

    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

    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經查，本件被告戊○○

    在現場，堪認其對於被告甲○○、乙○○、丙○○手持球棒、鐵條

    及鐵鏈有認識，且上開物品客觀上顯然具有危險性，足以對

    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之兇器無疑，而該當刑法第

    150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加重條件

    ，是其等所為不論下手實施強暴或在場助勢，自亦均符合前

    開加重條件。

(四)故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

    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

    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罪；核被告甲○○、乙○○、丙

    ○○，則均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又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

    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第42

    31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是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

    」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爰不在主文加列「共同」之

    文字，併此敘明。

(五)被告戊○○與少年陳○偉，就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犯行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甲○○、

    乙○○、丙○○，就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上開

    得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

    以，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

    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

    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倘未依該項規

    定加重，其法定最輕本刑及最重本刑應無變化，其法定最重

    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是如觸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

    第1項後段之行為，倘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

    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審酌本案發

    生之行為地點雖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然本案起因係告訴人

　　於案發前與少年陳○偉有口角及傷害糾紛，被告4人遂而起意

    聚集到場，其等犯罪之目的單一，又衝突時間尚屬短暫，且

    雖案發時發生肢體衝突然未擴及危害其他公眾，從而，被告

    4人之犯罪情節雖妨害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惟並無嚴重波

    及公眾或有擴大現象，且告訴人均已對被告4人撤回傷害之

    告訴，是本院認為尚均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予以加重

    其刑之必要。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4人不思以合法理性

    之方式解決問題，因認告訴人有傷害少年陳○偉等情事，謀

    求私法解決，竟為本件犯行，對於公眾或他人產生之危害，

    誠屬不該，並衡酌被告4人均坦承犯行，犯後已與告訴人達

    成調解，並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對於所為有所悔意，暨其等

    自陳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96至97頁），

    及其等犯罪動機、手段、目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緩刑部分：

    被告戊○○前於106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嘉

    交簡字第89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6年10月

　　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1份在卷可查，其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宣告；另被告甲○○、乙○○及丙○○均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均良好，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參，衡酌被告4人均坦承犯行，

    且在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當庭賠償予告訴人

    ，足見猶知悔改，其等因一時思慮欠週而罹刑章，經此次刑

    之宣告，應知警惕而諒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宣告之

    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

六、未扣案之球棒1枝、鐵條1支及鐵鏈1條，雖分別為被告乙○○

    、甲○○所為，共同犯本件犯罪所用之物，惟並未扣案，衡諸

    上開物品價值非鉅，且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

    之2第2項規定，各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貳、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雖認被告4人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為傷害行為，

    致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載傷勢，因認被告4人均涉犯刑

    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4人涉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該罪依同法第287條之規

    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

    回本件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佐，揆諸前開規

    定，原應為不受理之諭知，然此部分與被告4人前述經本院

    論罪科刑部分，應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

    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家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7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慧玲





            朱展良





            張詠湶





            陳志鴻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號），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甲○○、乙○○、丙○○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各緩刑貳年。

    犯 罪 事 實

一、戊○○之子即少年陳○偉（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與丁○○先前有口角及傷害糾紛而心生不悅，戊○○即於113年1月13日15時36分許，夥同友人甲○○、乙○○及丙○○共5人，並由甲○○駕駛乙部自小客車搭載乙○○及丙○○，以及攜帶球棒1枝（乙○○所有）、鐵條1支及鐵鏈1條（甲○○所有），而戊○○及其子陳○偉則駕駛另部自小客車，至嘉義縣○○鄉○○村○○○00號之1前找丁○○理論，雙方一言不合，戊○○等五人竟共同基於傷害及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由甲○○、乙○○及丙○○分別以徒手或持球棒、鐵條及鐵鏈，公然在道路旁接續圍毆丁○○至同日15時58分止，戊○○及陳○偉則在旁助勢，致丁○○受有眶底閉鎖性骨折、右鼻骨骨折、左側臏骨閉鎖性骨折及身體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丁○○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本件被告戊○○、甲○○、乙○○、丙○○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等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4人之意見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4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證人顏泓琇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復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醫療113年1月17日診斷證明書、113.04.29慈醫大林文字第1130000876號函暨檢附診斷證明書及病情說明在卷可稽。綜上，足認被告4人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一)刑法妨害秩序罪章之第150條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於

　　109年1月17日施行，本次修法理由略謂：「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可知修法後之刑法第150條，係不論被告以何種方式聚集，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均應依法論處，且各行為人彼此未必認識，亦不以互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刑法對故意犯的處罰多屬單獨犯之規定，單獨1人即可完成犯罪構成要件，但亦可由數行為人一起違犯，若法條本身並不預設參與人數，如此形成之共同正犯，稱為「任意共犯」；相對地，刑法規範中存在某些特殊條文，欲實現其不法構成要件，必須2個以上之行為人參與，刑法已預設了犯罪行為主體需為複數參與者始能違犯之，則為「必要共犯」。換言之，所謂「必要共犯」係指某一不法構成要件之實行，在概念上必須有2個以上參與者，一同實現構成要件所不可或缺之共同加工行為或互補行為始能成立，若僅有行為人1人，則無成立犯罪之可能。又「必要共犯」依其犯罪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即2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者，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輪姦罪等，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行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故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行為人在犯罪中各自擔當不同角色，並依行為之不同而各負相異之刑責，即各個行為人在犯同一罪名之意思下，必須另具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之特別意思。故應跳脫以往觀念，認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本身即具有獨自不法內涵，而僅對自己實施之行為各自負責，不能再將他人不同內涵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換言之，本罪之不法基礎在於對聚眾之參與，無論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及在場助勢之人之行為，均應視為實現本罪之正犯行為，倘因而侵害其他法益而成立他罪者（如傷害、毀損、恐嚇、殺人、放火、妨害公務等），自應視情節不同，分別依競合關係或實質數罪併合處罰。此時，原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首謀、在場助勢之人，與實際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而犯其他犯罪者，又應回歸刑法「正犯與共犯」章，依刑法第28條至第31條各規定處理，自屬當然（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2708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既將「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因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自不能謂在場助勢之人只要對於「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行為之下手實施者」具犯罪內容之認識，即逕認其與「下手實施」之人因具有犯意聯絡而須共同負「下手實施」之罪責，否則將使刑法將「下手實施」與「在場助勢」因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形同虛設。又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此3種態樣彼此間並無成立共同正犯餘地，惟上開實務見解及刑法第150條第2項並無將加重條件排除在共同正犯之外之意，是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規定之「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此3種態樣彼此間雖無成立共同正犯之餘地，惟如聚集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是「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之何者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

(三)刑法第150條第2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係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基本犯罪類型，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已就刑法第150條第1項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經查，本件被告戊○○在現場，堪認其對於被告甲○○、乙○○、丙○○手持球棒、鐵條及鐵鏈有認識，且上開物品客觀上顯然具有危險性，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之兇器無疑，而該當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加重條件，是其等所為不論下手實施強暴或在場助勢，自亦均符合前開加重條件。

(四)故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前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罪；核被告甲○○、乙○○、丙○○，則均涉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又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第4231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是刑法第150條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爰不在主文加列「共同」之文字，併此敘明。

(五)被告戊○○與少年陳○偉，就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在場助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甲○○、乙○○、丙○○，就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上開得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倘未依該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輕本刑及最重本刑應無變化，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是如觸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行為，倘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審酌本案發生之行為地點雖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然本案起因係告訴人

　　於案發前與少年陳○偉有口角及傷害糾紛，被告4人遂而起意聚集到場，其等犯罪之目的單一，又衝突時間尚屬短暫，且雖案發時發生肢體衝突然未擴及危害其他公眾，從而，被告4人之犯罪情節雖妨害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惟並無嚴重波及公眾或有擴大現象，且告訴人均已對被告4人撤回傷害之告訴，是本院認為尚均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爰審酌被告4人不思以合法理性之方式解決問題，因認告訴人有傷害少年陳○偉等情事，謀求私法解決，竟為本件犯行，對於公眾或他人產生之危害，誠屬不該，並衡酌被告4人均坦承犯行，犯後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對於所為有所悔意，暨其等自陳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96至97頁），及其等犯罪動機、手段、目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緩刑部分：

    被告戊○○前於106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嘉交簡字第89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6年10月

　　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其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另被告甲○○、乙○○及丙○○均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素行均良好，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參，衡酌被告4人均坦承犯行，且在本院審理中，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當庭賠償予告訴人，足見猶知悔改，其等因一時思慮欠週而罹刑章，經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諒信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

六、未扣案之球棒1枝、鐵條1支及鐵鏈1條，雖分別為被告乙○○、甲○○所為，共同犯本件犯罪所用之物，惟並未扣案，衡諸上開物品價值非鉅，且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各不另為沒收之諭知。

貳、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雖認被告4人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為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載傷勢，因認被告4人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4人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該罪依同法第28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

    回本件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佐，揆諸前開規定，原應為不受理之諭知，然此部分與被告4人前述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應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家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芳如

附錄法條：

【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